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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澳門門大大學學法法學學院院  

  

法法學學士士學學位位課課程程（（中中文文））  

法法學學士士學學位位課課程程  ((中中葡葡雙雙語語))  

教教學學規規章章  
 

 

第一編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學習計劃） 

 

一、中文法學士學 位 課 程 (日 間 及 晚 間 )法學士學位課程 (中葡雙語授課)（以下簡

稱“法律課程”）學習計劃載於本規章的附件，並為其組成部分。 

二、法律課程授課語言為中文，或葡文。 

 

第二條 

（入讀、報名、註冊） 

 

一、法律課程的入讀、報名及註冊，均受法律及澳門大學現行規定管制。 

二、學生可不報讀課程每一學年所安排的學科，但同樣受上課、評核及除名等制度約束。 

 

第三條 

（除名制度） 

 

一、每名學生可連續或間斷入讀的學年數目，均受法律及澳門大學現行規定管制。 

二、在學年末學生如按上款規定尚不能完成課程者，則將該名學生除名。 

 

第四條 

（院曆） 

 

一、法學院院長或其授權人按照大學校曆於每學年初公布法學院院曆，院曆應包括：  

a) 教學期的開始日和終止日； 

b) 學年假期； 

c) 第一期末考及第二期末考的期間； 

二、載有每一學科考試日期的考曆，應至少在每次知識考核期間開始前一個月張貼公布。 

三、在確定性張貼公布上款所指考曆之前，應將臨時日程表公開以及諮詢師生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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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課程表） 

 

一、在學年開始之前，應公布每一學科的理論課及實踐課的課程表。 

二、如課程主任認為修改課程表適時且在教學上並非為不適宜者，則可以對課程表作出

必要或適當的修改。 

三、如長期調課，尤其是整個學期調課，應告知課程主任以便核准和公布。 

 

第六條 

（上課制度） 

 

一、法律課程的上課制度為出席制，教師有責任監督學生之出勤。 

二、學生只可就所報名的學科上課。 

三、為著以上各款之目的，法學院辦事處（下稱辦事處）職員應向教師提供出席表，及

制作學生之缺席與出席紀錄，而教師應按以下程序處理： 

a) 在每一課堂開始時，將有關課堂的日期填在出席表上，開始點名並紀錄缺席與

出席之學生。 

b) 教師必須將出席表於星期一交予辦事處，或以其他方式將其內容通知辦事處，

尤其是圖文傳真、電郵等遠程通訊方式。 

 

第七條 

（缺課及其合理解釋） 

 

一、學生無合理理由缺席每一學科所定課時逾百分之二十者，則不能參加有關考試，因

而該學科成績不合格，且不能參加補考。辦事處需與教員協調，在考試前須制作准

考表，及通知不獲考試權之學生，但不妨礙第五十九條的規定。 

二、如有下列依據，缺課被視為合理： 

a) 配偶、任何親等的直系血親或姻親又或第二親等內的旁系血親或姻親的死亡； 

b) 在教學期間的分娩或預期在該期間的分娩； 

c) 住院； 

d) 患病不能上課，但須經指明該事實的醫生證明書證實，醫生證明書必須由醫院、

政府衛生中心、政府衛生站、與衛生局訂立協議向公共行政人員提供醫療服務

的非牟利醫療機構或澳門大學醫療中心的醫生發出； 

e) 出差或因公務不能上課，但須經上級聲明書適當證實； 

f) 課堂與所報名的筆試或口試在同一時間內進行； 

g) 不能克服的情況或不可抗力的情況。 

三、院長或其授權人有權限審核上款所指的情況以及其認為正當的其他原因。 

 

第八條 

（因喪事的合理缺課） 

 

基於上條第二款 a 項依據的缺課解釋，僅可在死亡隨後十日內缺課的情況為之，且須在

該期間內呈交所需的申請書，並附同由有權限實體發出的有關死亡證明及血親或姻親的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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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因懷孕、分娩，及成為父親的合理缺課） 

 

一、懷孕的女學生，在分娩前及後可合理缺課合共最長達三個月，即使是自願或非自願

性流產。 

二、因成為父親可合理缺課合共最長達五日。 

三、缺課應向院長提出申請，並附同確認懷孕狀況或分娩日的有權限醫生證明。 

 

第十條 

（因住院的合理缺課） 

 

基於第七條第二款 c項依據的缺課合理解釋，僅在以下情況一併成立時才獲得接受： 

a) 有關申請在離院日隨後五天內提出； 

b) 住院期間與缺課時間重合； 

c) 入住公立醫院或私立醫院，且經有權限實體確認。 

 

第十一條 

（合理解釋缺課的程序） 

 

一、在無特別規定的情況下，合理缺課的請求應在缺課日隨後五日內，以申請書向課程

主任提出，並附同適當文件。 

二、課程主任應在八日內對該請求作出宣告。 

 

第十二條 

（查閱個人資料檔案） 

 

倘學生作出如此請求，應讓該學生查閱其個人資料檔案，而該檔案按現行學習計劃由辦

事處負責編製。 

 

第十三條 

（通告） 

 

辦事處按本規章規定將需要公開的行為予以公開，並張貼公布作為這些行為依據的文

件，而在一般情況下，以具日期、簽名及蓋章的通告為之、如有需要時加入公佈之小時

及分鐘數。 

 

第十四條 

（通訊） 

 

一、按照法學院及大學的規章而應在適當地方作書面公佈的一切事項，尤其是筆試及口

試的日期、時間及考室，或任何類型考試的成績，均需按照此書面要求公佈。電話

或其他遠距離通訊方式等僅可作為正式書面公佈外的補充通知手段。 

二、當書面公佈內容與其他通知方式內容有差異時，則以書面公佈內容為準。 

三、僅在由於時間緊迫等原因導致無法通過書面公佈方式及時，有效地通知相關人員等

特殊情況下，方能以書面公佈外其他有效方式通知相關人員。在此特殊情況下不適

用前項第二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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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公告） 

 

如教師或學生在法學院所屬地方作出任何張貼行為，應以書面將該意願知會辦事處，經

批准後方可作出，但院長或其授權人有最後決定權。 

 

 

第二編 

知識考核 
 

第一章 

知識考核制度 

 

 

第十六條 

（考核制度及一般規則） 

 

一、每學科的考核制度包括進行口試及筆試，成績按零至二十分定出，口試及筆試的加

權平均數獲得十分者視為合格。 

二、筆考成績公佈時間、口試時間應在筆考進行期間由教員公佈，及通知辦事處，口試

地點則由辦事處公佈。 

三、理論課，及如有實踐課的口試及筆試一同舉行。 

四、以上款的成績登記於學生理論課及倘有的實踐課記錄上。 

 

第十七條 

（考試的強制性） 

 

所有的筆試，均屬強制性，但不妨礙以下的規定。 

 

第十八條 

（殘疾或遭受意外的學生） 

 

一、失明學生、在行動上殘疾的學生及偶然不能書寫的學生，在可能的情況下，應在所

欲報考科目之考試日期前十天將以上事實通知辦事處。 

二、筆試以口試代替。 

三、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學生可使用適當的技術方法進行書寫，但須在適當作成的申請

書內作如此請求且須獲得院長或其授權人的事先許可。 

 

第十九條 

（考試內容及教材） 

 

一、筆試僅可以考試八日之前所教授的材料為範圍。教師須最遲在考試前八日公布作為

有關學科考試內容的適當概要。 

二、每一學科的考試範圍，應涵蓋舉行考試學期內所教授的一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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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考試的進行及持續時間） 

 

一、筆試時間為三個小時。 

二、口試的持續時間不定，但不應高於十五分鐘。 

三、筆試及口試可在星期一至星期日，以及假日內進行，但不可在上午九時之前開始，

亦不可越逾晚上十一時四十五分。 

 

第二十一條 

（考試期間） 

 

每次考試期間均不可越逾原定的期間，但經課程主任適當許可的例外情況除外。 

 

第二十二條 

（正常考試） 

 

每一學科，僅進行一次終考，該等考試須在學年院曆為此而定的期間內進行。 

 

第二十三條 

（自動報考制度） 

 

符合課程要求的學生無須報名而自動參加所有科目的筆試。 

 

第二十四條 

（補考） 

 

不設補考，不及格的科目必須重修。 

 

第二十五條 

（口試的進行） 

 

在口試方面，教師應考慮筆試及平常作業的成績。 

 

 

第二十六條 

（缺考及其合理解釋） 

 

一、缺考的合理解釋，應以第七條第二款 a 項、b 項、c 項及ｆ項所載的依據提出，由課

程主任審核，但院長或其授權人有最後決定權。 

二、如接納缺考的合理，則應按照缺席上課的合理解釋的相同規定解釋缺席考試。 

三、亦可以不遵守所定的考試期限為依據，對缺席考試作合理解釋。 

四、基於上款理由而解釋缺考，僅在缺席日隨後的第二天前提交有效的聲請書時才獲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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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合理解釋缺考與無合理解釋缺考的效果） 

 

一、按照以上數條規定作合理解釋缺考者，有權參加補考。 

二、有合理解釋而缺考的學生，其補考不包括口試，即只有筆試。 

三、有合理解釋缺席補考者，原則上有權要求法學院在考試期間定出新的補考日 

    期。 

四、無合理解釋而缺考筆試及口試的學生，該次考試記為零分。 

 

 

第二十八條 

（筆試及口試評審會的組成） 

 

一、任何考試均由一評審會負責進行。 

二、在筆試方面，評審會由有關學科的教師組成，並由學科協調教授或主講教師充任主

席。 

三、在口試方面，評審會至少由兩名教師組成，並由學科協調教授或主講教師充任主席。 

 

第二十九條 

（口試評審會的設立） 

 

一、如某一學科僅有一名教師，則評審會由主講教師及課程同一年級的另一名教師或屬

同一學術領域的不同年級教師又或屬其他學術領域的教師（鑑於法學院教師工作分

配而需要其參與者）組成，並由該主講教師充任主席，而另一名成員則按照課程主

任預先核准的輪值表組成評審會。 

二、評審會成員缺席口試者，可按缺席監考筆試的相同理由作出解釋。 

三、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評審會成員缺席口試者應提前四十八小時告知課程主任。 

四、如事先有正當理由缺席，則按照院長或其授權人所核准的輪值表以候補者替代。 

五、如評審員臨考時缺席（不論有無正當理由），且不能有效組成評審會，則應將口試押

後，並隨即定出新的口試日期，但不妨礙上條的規定，而在可能時，評審會應由先

前指定的成員構成。 

六、應按照所定的次序召喚和指定候補者，並將其所作的代任予以記錄。在候補者互相

調換的情況下，如經評審會主席的同意，則對代任教師作出記錄。 

 

 

第三十條 

（訂定考試日期及最短相隔時間） 

 

一、不能安排學生所進行的筆試及口試時間重疊，但補考及重修學生不適用。 

二、如所定出的筆試或口試日期並不符合上款的規定，則應由學生向課程主任申請更換。 

三、不設立考試相隔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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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試的組織及進行 

 

第一節 

筆試 

 

第一分節 

對於學生的特別規定 

 

 

第三十一條 

（進入考室） 

 

學生在考試前十分鐘才可進入考試的課室，且負責監考的教師或其他負責人須已在場，

及須按學號或教師的要求就坐。 

 

第三十二條 

（身份資料） 

 

一、在進行筆試時，學生必須攜帶其學生證及身份證或其他具相同效力的身份資料文件。 

二、可在任何時刻檢查身份資料，但應盡可能在筆試開始或遞交試卷時檢查身份資料。 

三、如學生未攜帶身份資料文件，則監考教師在考試後保存有關試卷，而學生應在          

隨後四十八小時內向其出示身份資料文件。 

四、不遵守上款規定者，則其考試不生效力，並等同缺考。 

 

第三十三條 

（報名收條） 

 

當報名屬強制，學生在進行考試時應攜帶有關的報名收條，而在有疑問的情況下，該收

條是證明有關報名的唯一方法。 

 

第三十四條 

（使用適當的法例） 

 

一、准許學生使用適當的法例，但其須僅載出有關法律的文本又或對其他規定的準用，

而不論屬印製或手寫的，亦不論有否轉載其內容。 

二、學生不可在上述法例用任何文字寫上任何不屬於法律或準用法律的內容。 

 

第三十五條 

（不准使用的學習材料） 

 

一、在考試開始之前，學生應將所有不准使用的學習材料放在監考人所指定的考室地點。 

二、考生亦須按《澳門大學學生紀律規章》及其他澳門大學考試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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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欺詐） 

 

一、任何欺詐或未遂者，均受撤銷考試成績的處罰，且在當年不能參加補考，該考生離

開試場須特別符合第五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二、上款之規定不免除學生根據《澳門大學學生紀律規章》應負之責任。 

 

第三十七條 

（捨棄考試） 

 

一、學生擬捨棄考試者，應在有關試卷的扇頁上以書面作出如此聲明，並在離開考室前

將之連同試題一併交出。 

二、學生在監考教師給予許可之前，不可離開考室，該考生離開試場須特別符合第五十

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第三十八條 

（暫時離開考室） 

 

在一般正常情況下，在期末考或終考的筆試期間，學生不能隨意離開考室，如學生離開

考室，則視為學生完成考試並需即時交卷。 

 

第二分節 

對於教師的特別規定 

 

 

第三十九條 

（提交試題的期限） 

 

一、老師可自行打印考試試題，或請法學院辦事處協助打印試題。如需協助打印試題，

老師應最遲在考試日四十八小時之前將試題原稿交予法學院辦事處，並填妥法學院辦事

處提供的表格，法學院辦事處需登記接收試題的時間、日期，及發回收條。 

二、如考試日為星期一或假期日後的第一天，老師則應最遲在假期日的二十四小時之前

將試題原稿交予法學院辦事處。 

三、法學院辦事處應確保試題的機密性。  

四、新任教的教員的特別規定：試題應在考試前與該科目的資深教授商討，以達到考試

的最好效果。 

 

第四十條 

（試題所載的資料） 

 

一、試題應列明學科名稱、課程年級、班別及日期，以及在有如此需要的情況下，列明

學生可查閱的法例。 

二、每一問題或評分組別應列明所佔分數。 

 

 

 



FLL_Pedagogical Regulations  10 

第四十一條 

（公布結果的限期） 

 

一. 任何考試的成績應在有關筆試後五日內公布。 

二. 為按時向大學提交最後成績及配合大學審批畢業生名單的程序，口試應在考試進行

期間內舉行，並向辦公室商訂日期、時間，及提早向同學宣佈，而成績請於隨後的

工作日提交。如超過考試期間，請向課程主任報備，如情況特殊，由系主任批准。 

 

第四十二條 

（成績的登載） 

 

一、筆試成績應公布於有關人名表內，並須公布所有參與考試學生的成績。在例外情況

下將部分成績公布者，但不應以過於零散的方式為之。 

二、公布的成績不可更改，但在查核或登載成績時察覺錯誤者除外。 

 

第四十三條 

（查閱試卷） 

 

在張貼成績後的七十二小時內，學生可向改卷的教師請求查閱試卷，而該教師應讓有關

學生查閱，以便使其充份了解改卷的標準。 

 

第四十四條 

（監考） 

 

一、筆試必定由任教教員監考。 

二、經向課程主任申請及批准後，方可由非任教教員的法學院全職教員為負責監考。 

三、如有需要將學生安排於一個以上的考室進行考試，則其中一個考室的監考者必須為

任教教員負責監考。 

四、僅法學院全職教員可被指定監考不屬於其學科的筆試。 

五、以上規定不適用於語言學科的教師。 

六、經院長或其授權人批准後，課程主任可要求全體法學院全職教員參加特別監考工作。 

 

第四十五條 

（監考的編排、缺席、合理解釋、替換及豁免） 

 

一、院長或其授權人或經其指定之人員原則上應最遲在有待指定監考者的考試前進行的

整三日之前定出監考者，並應立即告知辦事處。辦事處應在適當地點公布所指定的

監考者，並以書面方式將該指定存放於有關教師或指定教師的信箱內進行通知，或

者，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期間可以縮短而通知方式也可不同。 

二、除突發或不可抗力的情況外，不接受缺席監考的理由。 

三、院長或其授權人有權限審查缺席監考者的合理解釋原因。 

四、如提前二十四小時告知缺席，且其合理解釋原因可予考慮，則按第一點規定指定另

一監考者。 

五、如無提前告知缺席且無代替監考者，則應在隨後三十分鐘內試圖安排一名教師代替

缺席者；如仍不能安排代替者，則應將考試押後，並由院長或其授權人日後定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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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試日期。 

六、每位教師所作的監考均予記錄。在缺席或替換的情況下，將其欠缺的監考記入借方

記錄內，或將其所作的監考記入貸方記錄內。 

七、在不妨礙上條的情況下，將各全職教師所作監考的平均值記入貸方記錄內，然後加

上其正常進行的監考。 

 

第四十六條 

（優先工作） 

 

監考筆試工作，優先於任何其他教學工作。 

 

第四十七條 

（查閱輪值表） 

 

一、負責監考的教師應定期查閱監考輪值表。 

二、在考試進行期間內，上述的定期性係指每日查閱。 

 

第四十八條 

（點名） 

 

在筆試開始之前，由負責監考者要求學生在辦事處制作的表上簽署，並將缺席者記錄於

報考學生名單內。 

 

第四十九條 

（非載於名單內的學生） 

 

一、如參加考試之學生已正確地在考試科目報名，但其姓名不載於參加考試的名單內，

則當報名為強制性時，負責監考的教師或其中一名教師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立即與辦

事處聯絡，如情況不許可，則應在考試後第一個工作日與之聯絡，以便弄清情況。 

二、在上點所述之情況下，當不能立即澄清不正常現象，學生應獲准進行考試，並獲通

知其考試僅在狀況得到辦事處以證明書證明該學生可自動報名以後才會被接受以及

修改。 

 

第五十條 

（遲到的學生） 

 

一、在點名後到達考室的學生可獲許可進行考試，但是，僅在考試開始後首四十五分鐘

及未有任何學生離開舉行該學科考試的任何試場時才可給予該許可，而該離開試場

須特別符合第五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二、獲給予上述許可的學生，並不因此事實而享有補時以完成其考試。 

 

 

第五十一條 

（警告） 

 

一、分發試題之前，應告知學生不可攜有任何不准使用的學習資料或查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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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負責監考者請求擺放上述資料於指定地點之後，應警告學生攜有該等資料者將必

被推定為欺詐。 

 

第五十二條 

（在試卷上的簡簽） 

 

負責監考的一位或數位教師應在學生所使用的一切試卷上作簡簽。 

 

第五十三條 

（查閱法例） 

 

如學生可查閱法例，監考的一位或數位教師應查核這些法例是否符合，尤其證實不具有

欺詐資料。 

 

第五十四條 

（捨棄考試） 

 

一、如學生擬作出捨棄，則監考的一位或數位教師應查照有關聲請是否適當地載於試卷

的扇頁上。 

二、僅在考試開始後逾越四十五分鐘及考試結束前十五分鐘，且證實所有考室亦已開始

考試逾四十五分鐘時，才許可學生離開考室。 

 

第五十五條 

（發現欺詐） 

 

如發現任何欺詐或欺詐未遂的情況，則考試成績受撤銷處罰，以及將該事實記載於試卷

的扉頁上，並將或有的欺詐材料附上，然後將有關卷宗交回辦事處以便呈交法學院院長

或其授權人。有關學生應立即離開考室，但考試仍未進行三十分鐘或其他考室仍未開始

考試者除外。 

 

第五十六條 

（欠缺身份資料） 

 

一、如學生未證明其身份資料，則監考教師在考試完成後保存有關試卷，並應告知該學

生須在四十八小時內向其證明身份資料。 

二、如在上述期間內仍未確定有關身份資料，則其考試不生效力，而有關學生視為缺考。 

三、如屬上款的情況，監考教師應立刻將此事實告知辦事處。 

 

第五十七條 

（收集及保存試題及答題簿） 

 

一、出任評審會主席的教師負責收集及保存試題及答題簿。 

二、如有遺失任何答題簿情況，須告知院長或其授權人及有關學生，而該名學生可在五

日內申請重考。 

三、在公佈口試分數時須一併將試題及答題簿交到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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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節 

對於辦事處的特別規定 

 

 

第五十八條 

（欠缺登分表、試題及答題簿） 

 

如按規定的遞交登分表、試題及答題簿期限屆滿，則辦事處查核是否交付，並立即與尚

未遞交的教師聯絡，以便緊急辦妥之。 

 

第五十九條 

（分配學生） 

 

一、法學院辦事處製作完報名參加考試的學生名單以及分配考室後，應將在每一考室進

行考試的學生名單作出張貼。 

二、在考試開始之前，辦事處將分配於各考室的報考學生名單、登分表、試題（倘原稿

存在辦事處）及答題簿等交予負責監考者。 

三、監考者應收集上款所指之名單，並在交還予辦事處之前列明缺席者。 

 

第六十條 

（學生欠缺身份資料） 

 

如學生欠缺身份資料，應立刻將此事實標明於有關名單上，並將有關學生予以記錄。 

 

第六十一條 

（編製成績表及記錄成績） 

 

辦事處在每一考試後，根據在每一考室所收集的名單，應盡快編製成績表，並隨後將成

績記錄於該表上。 

 

第六十二條 

（成績的公布、登載及存檔） 

 

辦事處收到成績表後，將其副本張貼，以便學生知悉，辦事處並將其原件存檔。 

 

 

第六十三條 

（內部檔案庫的保持最新資料） 

 

一、辦事處為每名學生設有檔案，載列其在每一學科所獲得的成績。 

二、在成績公布後，辦事處應盡快將學生的檔案保持最新資料。 

三、不可將學生檔案帶離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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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口試 

 

第六十四條 

一、 筆試成績達十分以下、七分以上，口試屬強制性。 

二、 筆試成績達十分以上，口試屬任意性，但參加口試者可扣減分數至不合格。 

三、 參加任意性口試者，須在成績公佈後 24 小時內報名。 

 

第六十五條 

（公開考試） 

 

口試是公開的，任何旨在妨礙旁聽口試的措施均是不正當的，但參加當日口試的考生除

外。 

 

第六十六條 

（考試地點） 

口試應一定在澳門大學的教室，或其他適當的澳門大學的場地，例如，會議室，模擬法

庭，體育中心等場所內進行。僅在例外情況且欠缺其他場地的例外情況下，才可在教師

辦公室內進行。 

 

第六十七條 

（定出口試日期） 

 

一、教員首次定出口試日期，應按照有關學科的上課時間為之。 

二、每一學科口試評審會主席，應配合法學院的運作條件，以書面將所定出的口試日期

通知辦事處，以便作出公布。有關名單應在學生姓名之前列出口試的日期及時間。 

三、評審會應在所定的時間開始口試。 

四、學生可最遲在擬進行口試日的二十四小時之前，向評審會主席提交申請書，請求定

出較早進行的口試日期，但須為此目的提出可予考慮及可予證實的理由。評審會主

席應將該申請書連同其決定交到辦事處，以便發生恰當的效力。 

 

第六十八條 

（指定考室） 

 

口試日期定出後，辦事處應一併或以專用表格公布考室。 

 

 

第六十九條 

（應考次序） 

 

一、應在每一口試期間（早上或下午又或傍晚）開始時進行點名，然後學生按口試人名

表的學生次序進入考室應考。 

二、除非評審會主席有相反的指定，學生應在先前學生離開後隨即進入考室。 

 

第七十條 

（不在考室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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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缺席口試者，對一切效力上均等同捨棄。 

 

第七十一條 

（非強制性口試的捨棄） 

 

如學生已在筆試取得合格分數，且到場應考口試，但隨後捨棄，則評審會應填寫有關表

格及記錄簿冊，以及指明原先獲得的成績為最終結果，但並不指出該名學生曾作捨棄。 

 

第七十二條 

（交付文件） 

 

考試完成後，評審會應將記錄成績及適當簽署的考試名單及記錄簿冊交予辦事處。 

 

 

第三章 

考核制度的特別規定 

 

第七十三條 

（葡國法概論） 

 

葡國法概論之評核在有可能之情況下應如其他科目一樣進行口試。 

 

第七十四條 

（語言學科） 

 

一、語言學科受一般評考制度約束。 

二、在不妨礙上款規定的情況下，語言學科可進行其他方式考試。 

三、法學院院長或其授權人可決定轉學的學生是否須要遵循一個特別的評核制度。 

四、法學院安排到外地修讀葡萄牙語，或中文課程的學生由專門規章規範。 

 

 

第三編 

合格、升級及最後成績 
 

第七十五條 

（升級） 

 

一、學生就一學科的最後成績達十分或以上者，視為合格。 

二、超過兩個學年科，或一個學年科及兩學期科，或三個學期科不合格者，則有關學生

不可升級。 

三、語言學科產生上款的效力。 

四、上述不適用二 O 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布之新學習計劃及以後的學習計劃。 

 

第七十六條 

（法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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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法律課程學習計劃規定完成所有必修科目和所需選修科目並成績合格者，取得最

低要求學分者獲頒授法學士學位。 

二、上款規定包括語言學科。 

第七十七條  

（平均成績）  

學士學位的平均成績按以下規則核定: 

一、加權成績 = 最後成績 x 該科目的學分。 

二、平均分 = 所有修讀科目經加權後的成績總和 / 曾修讀科目的總學分。 

三、平均分將保留小數點後兩個小數位及捨去餘數。 

 

第四編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七十八條 

（協調） 

 

課程主任與法學院院長或其授權人依可適用的規則進行合作。 

 

第七十九條 

（對不履行本規章的告知） 

 

法學院的教師、學生及行政人員應將不履行本規章的情況告知院長或其授權人。 

 

第八十條 

（疑問及遺漏） 

 

如本規章有任何疑問或漏洞，除本規章有特別規定外，按澳門大學的相關規章處理。其

他未說明事項以法學院解釋為準。 

 

第八十一條 

（修訂） 

 

本規章可按澳門大學章程及相關規定隨時作出修訂。 

 

第八十二條 

（作為附件的組成部份） 

 

附件一的“中文法學士日間及晚間課程學習計劃”、附件二的“法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中

葡 雙 語 授 課 )  ”、附件三的大學於 2023 年 12 月 6 日批准的評分制度對應表（只供法

學院學生作參考用途）、附件四的“學分互換對應表＂均為本規章的組成部份。 

 

第八十三條 

本教學規章適用所有在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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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法學士學位課程（日間） 

學術與教學編排 

（適用於 2025/26 學年或之後入學／復學學生） 

 

一、學位：法學士 

 

二、課程結構： 法學士學位課程的課程計劃由一組必修科目及一組選修科目組成，學生

須從澳門大學法學院預先提供的特定科目中選擇選修科目。 

 

三、課程正常期限：四學年 

 

四、完成課程所需的學分總數：最少 173 學分及所有科目成績合格 

 

五、授課語言：中文 

 

 

法學士學位課程（日間） 

學習計劃 

 

科目 種類 
每週學時 學分 

理論課 實踐課 理論課 實踐課 

第一學年 

法學緒論 必修 3 1 3 1 

法制史 " 3 -- 3 -- 

憲法 " 3 1 3 1 

澳門基本法 " 3 1 3 1 

國際公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 " 6 -- 6 -- 

住宿式書院之體驗式學習 " 1 -- 1 -- 

學年總學分 44 

第二學年 

民法總論 I 必修 3 2 3 2 

民法總論 II " 3 2 3 2 

行政法 I " 3 1 3 1 

行政法 II " 3 1 3 1 

經濟學 " 3 -- 3 -- 

債法 I " 3 1 3 1 

親屬法 " 3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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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財產制度及繼承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V* " 6 -- 6 -- 

學年總學分 51 

第三學年 

登記和公證法 必修 3 -- 3 -- 

債法 II " 3 1 3 1 

勞動法 " 3 1 3 1 

商法 I " 3 1 3 1 

商法 II " 3 1 3 1 

刑法 I " 3 1 3 1 

刑法 II " 3 1 3 1 

物權法 " 3 1 3 1 

行政法 III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 " 3 1 3 1 

選修科（表 A） 選修 6 -- 6 -- 

學年總學分 45 

第四學年 

仲裁理論與實踐 必修 3 -- 3 -- 

商法 III " 3 1 3 1 

國際私法 " 3 1 3 1 

刑事訴訟法 " 3 1 3 1 

政治學 " 3 -- 3 -- 

民事訴訟法 II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II " 3 1 3 1 

犯罪的法律後果 " 3 1 3 1 

選修科（表 B）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3 

總學分 173 

*由人文學院提供 

 

 

法學士學位課程（日間）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A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公共經濟 3 3 

稅法 3 3 

法醫學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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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 3 3 

中國法概論 3 3 

法律葡語 3 3 

 

法學士學位課程（日間）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B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法庭觀摩 3 3 

實習 3 3 

研究報告 3 3 

 

 

法學士學位課程（夜間） 

學術與教學編排 

（適用於 2025/26 學年或之後入學／復學學生） 

 

一、學位：法學士 

 

二、課程結構：法學士學位課程的課程計劃由一組必修科目及一組選修科目組成，學生

須從澳門大學法學院預先提供的特定科目中選擇選修科目。 

 

三、課程正常期限：五學年 

 

四、完成課程所需的學分總數：最少 173 學分及所有科目成績合格 

 

五、授課語言：中文 

 

法學士學位課程（夜間） 

學習計劃 

 

科目 種類 
每週學時 學分 

理論課 實踐課 理論課 實踐課 

第一學年 

法學緒論 必修 3 1 3 1 

法制史 " 3 -- 3 -- 

憲法 " 3 1 3 1 

澳門基本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 " 6 -- 6 -- 



FLL_Pedagogical Regulations  20 

住宿式書院之體驗式學習 " 1 -- 1 -- 

學年總學分 40 

第二學年 

國際公法 必修 3 1 3 1 

民法總論 I " 3 2 3 2 

民法總論 II " 3 2 3 2 

行政法 I " 3 1 3 1 

行政法 II " 3 1 3 1 

經濟學 " 3 -- 3 -- 

勞動法 " 3 1 3 1 

寫作應用技巧 I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V* " 6 -- 6 -- 

學年總學分 41 

第三學年 

債法 I 必修 3 1 3 1 

債法 II " 3 1 3 1 

刑法 I " 3 1 3 1 

刑法 II " 3 1 3 1 

物權法 " 3 1 3 1 

行政法 III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II* " 6 -- 6 -- 

選修科（表 A）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3 

第四學年 

登記和公證法 必修 3 -- 3 -- 

商法 I " 3 1 3 1 

商法 II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 " 3 1 3 1 

親屬法 " 3 1 3 1 

家庭財產制度及繼承法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I " 3 1 3 1 

犯罪的法律後果 " 3 1 3 1 

選修科（表 A）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4 

第五學年 

仲裁理論與實踐 必修 3 -- 3 -- 

商法 III " 3 1 3 1 

國際私法 " 3 1 3 1 

刑事訴訟法 " 3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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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 " 3 -- 3 -- 

民事訴訟法 III " 3 1 3 1 

選修科（表 B）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25 

總學分 173 

*由人文學院提供 

 

 

法學士學位課程（夜間）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A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公共經濟 3 3 

稅法 3 3 

法醫學 3 3 

司法實務 3 3 

中國法概論 3 3 

法律葡語 3 3 

 

 

法學士學位課程（夜間）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B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法庭觀摩 3 3 

實習 3 3 

研究報告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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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士學位課程（日間） 

學術與教學編排 

（適用於 2018/19 學年至 2024/2025 學年期間入學／復學學生） 

 

一、學位：法學士 

 

二、課程結構： 法學士學位課程的課程計劃由一組必修科目及一組選修科目組成，學生

須從澳門大學法學院預先提供的特定科目中選擇選修科目。 

 

三、課程正常期限：四學年 

 

四、完成課程所需的學分總數：最少 173 學分及所有科目成績合格 

 

五、授課語言：中文 

 

 

法學士學位課程（日間） 

學習計劃 

 

科目 種類 
每週學時 學分 

理論課 實踐課 理論課 實踐課 

第一學年 

法學緒論 必修 3 1 3 1 

法制史 " 3 -- 3 -- 

憲法 " 3 1 3 1 

國際公法 " 3 1 3 1 

澳門基本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 " 6 -- 6 -- 

住宿式書院之體驗式學習 " 1 -- 1 -- 

學年總學分 44 

第二學年 

民法總論 I 必修 3 2 3 2 

民法總論 II " 3 2 3 2 

債法 I " 3 2 3 2 

行政法 I " 3 1 3 1 

行政法 II " 3 1 3 1 

親屬法 " 3 1 3 1 

家庭財產制度及繼承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II* " 6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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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應用技巧 I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V* " 6 -- 6 -- 

經濟學 " 3 -- 3 -- 

學年總學分 52 

第三學年 

勞動法 必修 3 1 3 1 

債法 II " 3 2 3 2 

物權法 " 3 1 3 1 

商法 I " 3 1 3 1 

商法 II " 3 1 3 1 

刑法 I " 3 2 3 2 

刑法 II " 3 2 3 2 

行政法 III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 " 3 2 3 2 

選修科 選修 6 -- 6 -- 

學年總學分 46 

第四學年 

國際私法 必修 3 1 3 1 

商法 III " 3 1 3 1 

刑事訴訟法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I " 3 2 3 2 

民事訴訟法 III " 3 1 3 1 

政治學 " 3 -- 3 -- 

研究與實踐 " 3 -- 3 -- 

犯罪的法律後果 " 3 1 3 1 

學年總學分 31 

總學分 173 

*由人文學院提供 

 

 

法學士學位課程（日間）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公共經濟 3 3 

稅法 3 3 

比較法系 3 3 

環境法 3 3 

登記和公證法 3 3 

法醫學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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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學 3 3 

司法實務 3 3 

中國法概論 3 3 

葡國法概論 3 3 

法律葡語 3 3 

仲裁理論與實踐 3 3 

澳門近代立法歷史 3 3 

 

 

法學士學位課程（夜間） 

學術與教學編排 

（適用於 2018/19 學年至 2024/2025 學年期間入學／復學學生） 

 

一、學位：法學士 

 

二、課程結構：法學士學位課程的課程計劃由一組必修科目及一組選修科目組成，學生

須從澳門大學法學院預先提供的特定科目中選擇選修科目。 

 

三、課程正常期限：五學年 

 

四、完成課程所需的學分總數：最少 173 學分及所有科目成績合格 

 

五、授課語言：中文 

 

 

法學士學位課程（夜間） 

學習計劃 

 

科目 種類 
每週學時 學分 

理論課 實踐課 理論課 實踐課 

第一學年 

法學緒論 必修 3 1 3 1 

法制史 " 3 -- 3 -- 

憲法 " 3 1 3 1 

澳門基本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 " 6 -- 6 -- 

住宿式書院之體驗式學習 " 1 -- 1 -- 

學年總學分 40 

第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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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論 I 必修 3 2 3 2 

民法總論 II " 3 2 3 2 

國際公法 " 3 1 3 1 

勞動法 " 3 1 3 1 

行政法 I " 3 1 3 1 

行政法 II " 3 1 3 1 

寫作應用技巧 I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V* " 6 -- 6 -- 

經濟學 " 3 -- 3 -- 

學年總學分 41 

第三學年 

債法 I 必修 3 2 3 2 

債法 II " 3 2 3 2 

物權法 " 3 1 3 1 

刑法 I " 3 2 3 2 

刑法 II " 3 2 3 2 

行政法 III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II* " 6 -- 6 -- 

選修科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7 

第四學年 

親屬法 必修 3 1 3 1 

家庭財產制度及繼承法 " 3 1 3 1 

商法 I " 3 1 3 1 

商法 II " 3 1 3 1 

刑事訴訟法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 " 3 2 3 2 

民事訴訟法 II " 3 2 3 2 

選修科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3 

第五學年 

國際私法 必修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II " 3 1 3 1 

商法 III " 3 1 3 1 

政治學 " 3 -- 3 -- 

研究與實踐 " 3 -- 3 -- 

犯罪的法律後果 " 3 1 3 1 

學年總學分 22 

總學分 173 

*由人文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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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士學位課程（夜間）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公共經濟 3 3 

稅法 3 3 

比較法系 3 3 

環境法 3 3 

登記和公證法 3 3 

法醫學 3 3 

法哲學 3 3 

司法實務 3 3 

中國法概論 3 3 

葡國法概論 3 3 

法律葡語 3 3 

仲裁理論與實踐 3 3 

澳門近代立法歷史 3 3 

 

 

附件二 

 

法學士學位課程（中葡雙語授課） 

學術與教學編排 

（適用於 2025/26 學年或之後入學／復學學生） 

 

一、學位：法學士 

 

二、課程結構：法學士學位課程的課程計劃由一組必修科目及一組選修科目組成，以中、

葡雙語授課。倘若學生以中文為主，修讀的法律必修科目中至少 40%必須以葡文完

成；倘若學生以葡文為主，修讀的法律必修科目中至少 40%必須以中文完成。 

 

三、課程正常期限：五學年 

 

四、完成課程所需的學分總數：最少 185 學分及所有相關科目成績合格。 

 

五、授課語言：中文及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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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士學位課程（中葡雙語授課） 

學習計劃 

 

科目 種類 
每週學時 學分 

理論課 實踐課 理論課 實踐課 

第一學年 

法學緒論 必修 3 1 3 1 

法制史 " 3 -- 3 -- 

憲法 " 3 1 3 1 

澳門基本法 " 3 1 3 1 

國際公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 " 6 -- 6 -- 

住宿式書院之體驗式學習 " 1 -- 1 -- 

學年總學分 44 

第二學年 

會話應用技巧 III* 必修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V*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V* " 6 -- 6 -- 

高級聽力應用技巧 I* " 3 -- 3 -- 

高級聽力應用技巧 II* " 3 -- 3 -- 

學年總學分 30 

第三學年 

民法總論 I 必修 3 2 3 2 

民法總論 II " 3 2 3 2 

行政法 I " 3 1 3 1 

行政法 II " 3 1 3 1 

經濟學 " 3 -- 3 -- 

債法 I " 3 1 3 1 

親屬法 " 3 1 3 1 

家庭財產制度及繼承法 " 3 1 3 1 

選修科（表 A）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6 

第四學年 

登記和公證法 必修 3 -- 3 -- 

債法 II " 3 1 3 1 

勞動法 " 3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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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I " 3 1 3 1 

商法 II " 3 1 3 1 

刑法 I " 3 1 3 1 

刑法 II " 3 1 3 1 

物權法 " 3 1 3 1 

行政法 III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 " 3 1 3 1 

選修科（表 A）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42 

第五學年 

仲裁理論與實踐 必修 3 -- 3 -- 

商法 III " 3 1 3 1 

國際私法  " 3 1 3 1 

刑事訴訟法 " 3 1 3 1 

政治學 " 3 -- 3 -- 

民事訴訟法 II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II " 3 1 3 1 

犯罪的法律後果 " 3 1 3 1 

選修科（表 B）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3 

總學分 185 

*由人文學院提供 

 

法學士學位課程（中葡雙語授課）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A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公共經濟 3 3 

稅法 3 3 

法醫學 3 3 

司法實務 3 3 

中國法概論 3 3 

法律葡語 3 3 

 

法學士學位課程（中葡雙語授課）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B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法庭觀摩 3 3 

實習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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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士學位課程（中葡雙語授課） 

學術與教學編排 

（適用於 2018/19 學年至 2024/2025 學年期間入學／復學學生） 

 

一、學位：法學士 

 

二、課程結構：法學士學位課程的課程計劃由一組必修科目及一組選修科目組成，以中、

葡雙語授課。倘若學生以中文為主，修讀的法律必修科目中至少 40%必須以葡文完

成；倘若學生以葡文為主，修讀的法律必修科目中至少 40%必須以中文完成。 

 

三、課程正常期限：五學年 

 

四、完成課程所需的學分總數：最少 185 學分及所有相關科目成績合格。 

 

五、授課語言：中文及葡文 

 

法學士學位課程（中葡雙語授課） 

學習計劃 

 

科目 種類 
每週學時 學分 

理論課 實踐課 理論課 實踐課 

第一學年 

法學緒論 必修 3 1 3 1 

法制史 " 3 -- 3 -- 

憲法 " 3 1 3 1 

國際公法 " 3 1 3 1 

澳門基本法 " 3 1 3 1 

會話應用技巧 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I*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 " 6 -- 6 -- 

住宿式書院之體驗式學習 " 1 -- 1 -- 

學年總學分 44 

第二學年 

會話應用技巧 III* 必修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II* " 6 -- 6 -- 

會話應用技巧 IV* " 6 -- 6 -- 

寫作應用技巧 IV* " 6 -- 6 -- 

高級聽力應用技巧 I* " 3 -- 3 -- 

高級聽力應用技巧 II* " 3 -- 3 -- 

學年總學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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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 

民法總論 I 必修 3 2 3 2 

民法總論 II " 3 2 3 2 

債法 I " 3 2 3 2 

行政法 I " 3 1 3 1 

行政法 II " 3 1 3 1 

親屬法 " 3 1 3 1 

家庭財產制度及繼承法 " 3 1 3 1 

經濟學 " 3 -- 3 -- 

選修科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37 

第四學年 

債法 II 必修 3 2 3 2 

勞動法 " 3 1 3 1 

物權法 " 3 1 3 1 

商法 I " 3 1 3 1 

商法 II " 3 1 3 1 

刑法 I " 3 2 3 2 

刑法 II " 3 2 3 2 

行政法 III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 " 3 2 3 2 

選修科 選修 3 -- 3 -- 

學年總學分 43 

第五學年 

國際私法 必修 3 1 3 1 

商法 III " 3 1 3 1 

刑事訴訟法 " 3 1 3 1 

民事訴訟法 II " 3 2 3 2 

民事訴訟法 III " 3 1 3 1 

政治學 " 3 -- 3 -- 

研究與實踐 " 3 -- 3 -- 

犯罪的法律後果 " 3 1 3 1 

學年總學分 31 

總學分 185 

*由人文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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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士學位課程（中葡雙語授課） 

法律科選修科目表 

 

科目 每週學時 學分 

公共經濟 3 3 

稅法 3 3 

比較法系 3 3 

環境法 3 3 

登記和公證法 3 3 

法醫學 3 3 

法哲學 3 3 

司法實務 3 3 

中國法概論 3 3 

葡國法概論 3 3 

法律葡語 3 3 

仲裁理論與實踐 3 3 

澳門近代立法歷史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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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大學於 2023 年 12 月 6 日批准的評分制度對應表（只供法學院學生作參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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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分互換對應表＂ 

 

2014/2015 學習規章 2015/2016 學習規章 

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 學分 

初級葡語 3 葡語 I 3 

基礎葡語 3 葡語 II 3 

中級葡語 3 葡語語法結構 I 3 

高級葡語 3 葡語語法結構 II 3 

法律分析及演辯技巧 3 研究與實踐 3 

  

原學習規章 
2014/2015 

學習規章 

課程名稱 
2000 

學分 

2008 

學分 

2010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法學緒論 7 7 6 
法律緒論 3 

法律緒論(實踐課) 1 

法制史 7 6 6 法制史 3 

憲法和基本法 

 
7 7 7 

憲法 3 

憲法(實踐課) 1 

基本法 3 

基本法(實踐課) 1 

政治學 3.5 3 3 政治學 3 

經濟學 3.5 3 3 經濟學 3 

公共經濟 3.5 3 3 公共經濟 3 

漢語寫作 5 4 3.5 - 3 

葡萄牙語 I 8 8 6 
初級葡語 3 

基礎葡語 3 

英語 I -- 3 3 -- 3 

民法總論 8 8 7 
民法總論 I 3 

民法總論 I(實踐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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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論 II 3 

民法總論 II(實踐課) 2 

行政法 I 8 7 7 

行政法 I 3 

行政法 I(實踐課) 1 

行政法 II 3 

行政法 II(實踐課) 1 

刑法 8 8 7 

刑法 I 3 

刑法 I(實踐課) 2 

刑法 II 3 

刑法 II(實踐課) 2 

勞動法 3.5 3.5 3.5 
勞動法 3 

勞動法(實踐課) 1 

稅法 3.5 3.5 3 稅法 3 

國際公法 4.5 4.5 3.5 
國際公法 3 

國際公法(實踐課) 1 

葡萄牙語 II 6 6 5 
中級葡語 3 

高級葡語 3 

英語 II -- 3 3 -- 3 

債法 8 8 7 

債法 I 3 

債法 I (實踐課) 2 

債法 II 3 

債法 II(實踐課) 2 

民事訴訟法 I 8 8 7 

民事訴訟法 I 3 

民事訴訟法 I(實踐課) 2 

民事訴訟法 II 3 

民事訴訟法 II(實踐課) 2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7 7 -- -- 7 

刑事訴訟法 -- -- 3.5 
刑事訴訟法 3 

刑事訴訟法(實踐課) 1 

物權法 3.5 3.5 3.5 物權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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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實踐課) 1 

行政法 II 3.5 3.5 3.5 
行政法 III 3 

行政法 III(實踐課) 1 

商法 I 3.5 3.5 3.5 
商法 I 3 

商法 I(實踐課) 1 

葡萄牙語 III 6 6 5 -- 3 

商法 II 7 7 3.5 

商法 II 3 

商法 II(實踐課) 1 

商法 III 3 

商法 III(實踐課) 1 

國際私法 7 7 6 
國際私法 3 

國際私法(實踐課) 1 

親屬法與繼承法 7 7 7 

親屬法 3 

親屬法(實踐課) 1 

繼承法 3 

繼承法(實踐課) 1 

中國法總論 9 8 3 中國法概論 3 

葡國法總論 7 6 3 葡國法概論 3 

民事訴訟法 II 3.5 3.5 3.5 
民事訴訟法 III 3 

民事訴訟法 III(實踐課) 1 

比較法系 3.5 3 3 比較法系 3 

葡中法律術語/ 

法律葡語 
4 4 3 法律葡語 3 

研究項目 3.5 3.5 3.5 -- 3.5 

兩門選修課 7 7 7 每門選修科 3 

總學分 184 183 161.5 --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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